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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传闻情况

2009

年

6

月

29

日

,

互联网上出现了关于本公司中期分配

10

送

5

方案的传闻。

二、澄清说明

1

、传闻不属实。本公司董事会未研究进行

2009

年半年度分配事项。公司

2009

年半年度

也不会实施利润分配。

2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公司

2009

年半年度业绩与

2008

年同期相比

,

同向大幅

上升

50%

至

100%

。

(

业绩预增情况详见公司

200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

。

3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有关本公司的信息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

本公司信息披露

指定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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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类型

:

同向大幅上升

2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８６００

万元
４

，

６３２．６１

万元
５０％－－－－１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０．１０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进入

2009

年二季度以来

,

随着公司应对金融危机措施的成效显现和市场需求的增加

,

公

司经营情况明显好转。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公司

2009

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以披

露的

2009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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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焦化工业集团股权

行政划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日前

,

本公司从控股股东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焦化工业集团

)

获悉

,

经景德镇

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

将景德镇市国资委持有的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国有股权及

权益无偿划拨给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均为景德镇市国资委控

股

100%

的国有独资企业。 本次焦化工业集团股权行政划拨后

,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将代

表景德镇市国资委对焦化工业集团履行出资人资格

,

焦化工业集团的国有资产监管、人事管理、行业归口

等关系均维持现状不变。

本次焦化工业集团股权划拨后

,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改变。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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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

黑猫股份

股票代码

:002068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人名称

: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江西省景德镇市瓷都大道

992

号

通讯地址

:

江西省景德镇市瓷都大道

992

号

邮政编码

:333000

股份变动性质

:

不变

,

但间接持股人发生变化

签署日期

: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

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报

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仅通过债券转股权的形式从发起人股东景德

镇市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处获得黑猫股份

1634529

股权益

,

因未超过公司流通总股本的

1%,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未予以公开公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基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日前收到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

(

景府办抄字

[2009]

69

号

),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

,

将市国资委持有的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国有股权及权益无偿划

拨给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相关划转手续已于日前办理完成

,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无偿受让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部国有股权

,

但黑猫股份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仍为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

上市公司
／

黑猫股份 指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景焦集团 指 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黑
猫股份的第一大股东

）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资公司
／

市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

本公司 指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资委
／

市国资委 指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市政府 指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股份转让 指 国资公司受让景德镇市国资委所持有景
焦集团的全部股权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收购
／

本次交易 指 本次国资公司因行政划拨持有景焦集团
全部股份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最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６

年
、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任公司
注册地址 瓷都大道

９９２

号
法人代表 吴林
注册资本 玖亿圆整
实收资本 玖亿圆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６０２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７２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７６７０４８５５－２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资产收购
、

资产处置
、

资产托管
，

股权投资
、

实
业投资

、

资本运营
，

投资管理咨询
、

财务咨询
、

企业重组策划
、

代理咨询
；

对外担保
，

土地收
储

，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基本建设
，

基金管理
；

房地产开发
；

陶瓷
、

建材
、

钢材销售
。 （

以上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至长期
税务登记号码

３６０２０３７６７０４８５５２

发起人股东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 江西省景德镇市瓷都大道

９９２

号
邮政编码

３３３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８－８５０９７６９

传真号码
０７９８－８５０９７６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

一

)

股权控制关系

1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为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日

,

景德镇市国

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景焦集团

80000

万股

,

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100%

。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的行政主管部门为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本次股权转让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仍为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控制关系结构图

(

二

)

控股股东的经营范围和下属企业情况

本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资产收购、资产处置、资产托管

,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资本运营

,

投资管理咨询、财

务咨询、企业重组策划、代理咨询

;

对外担保

,

土地收储

,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基本建设

,

基金管理

;

房地产开发

;

陶瓷、建材、钢材销售。

(

以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

截至到本报告书签署日

,

本公司的主要下属控股和参股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
元

）

持股比例
（

％

）

主营范围

１

景德镇市焦化
工业集团公司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

焦炭
、

炭黑及其尾气
、

白炭黑
（

二氧化
硅

）、

工业萘
、

轻油
、

洗油
、

脱酚油
、

粗
酚油

、

蒽油
、

中温沥青
、

燃料油
、

煤气
、

蒸汽
、

复合肥
、

编织袋制造及销售
，

原
煤深加工及销售

（

按环保部门有关规
定办理

）；

水
、

电转供
；

百货
、

家电
、

工
艺品

、

花卉
、

玻璃制品
、

塑料制品
、

化
工产品

、

五金
、

水暖器材
、

建筑及装饰
材料

、

保温材料销售
；

自有房屋及设
备租赁

、

水电安装
；

室内外装饰工程
设计及施工

，

幕墙施工
，

园林绿化工
程设计及施工

（

以上需凭资质证经
营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

（

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２

景德镇市公交
公司 １３６７ １００

城市交通运输业等

３

景德镇市自来
水公司 ２７０５ １００

城市生活
、

工业用水供应等

４

景德镇市国信
置业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１００

资产管理
、

处置
、

房地产开发等

５

景德镇市红叶
陶瓷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８０

陶瓷生产
、

销售等

６

景德镇国信医
药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０００ ２２

各类药品销售等

７

景德镇市投资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

投融资及基础设施建设等

８

景德镇海博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
５００ ４９

资产管理
、

资产经营
、

工程项目管理
等

９

景德镇市财政
宾馆 １３００ １００

住宿
、

餐饮等

１０

景德镇市紫晶
宾馆 ５０００ ４５

住宿
、

餐饮等

１１

景德镇市良友
宾馆 ３００ ８０

住宿
、

餐饮等

１２

景德镇市华赣
景种子有限公

司
３８７ ９５．０８

种子市场管理等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

1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营业务情况介绍

本公司是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额投资的国有独自公司

,

主业以控股国有股权

,

并从事

股权投资、资本运营和投资管理咨询等相关业务

,

同时辅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开发等相关实业。

公司经过本次股权转让后将持有我市重要工业企业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将进一步

改善国资公司资产结构

,

增强资本运营能力

,

能够更好的发挥政府投融资主体功能。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财务状况如下

: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５０１８９ １０１５３ １５３０

总负债额
１９３２ １３５８ ５３５

所有者权益
２４８２５７ ８７９５ ９９５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９９０９ ２４３０ ０

净利润
１６３４９ ２２５０ －３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５８％ ２５．５８％ －

*

注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的违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国资公司在最近五年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

未涉及其它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

最近三年内没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
别

国
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其他主要职务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地区
的居留权

吴林 男中国 景德镇市 董事长
、

总经理 市国资委资产管
理中心主任 否

邵徽彦 男中国 景德镇市 副总经理 否
汪剑文 男中国 景德镇市 副总经理 否

胡景平 男中国 景德镇市 董事 市国信置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 否

付开元 男中国 景德镇市 监事会主席 否

周家骥 男中国 景德镇市 董事 市国资委规划发
展科科长 否

王新龙 男中国 景德镇市 董事 市国资委产权管
理科科长 否

刘建平 男中国 景德镇市 董事 公司投资部部长 否
胡建平 男中国 景德镇市 监事 公司资产部部长 否
熊玮 女中国 景德镇市 监事 公司债权部部长 否
詹璐露 女中国 景德镇市 监事 公司资产部 否

周刚 男中国 景德镇市 监事 公司行政人事部
部长 否

注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曾在最近五年内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

处罚

,

未曾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而接受处罚。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持有、控制的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股份的情况

1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持有、控制的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的情况

(5%

以上

)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均未持有、控制除黑猫股份以外的其他境内、境

外上市公司股份超过

5%

。

2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持有、控制的金融机构的情况

(5%

以上

)

。

序
号 企业名称 总股本

（

万
元

）

持股比例
（

％

）

主营范围

１

景德镇市城
市信用社 １５６５１ ３８．３４

存
、

贷款等银行业务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批准程序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以及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黑猫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

股份

(

一

)

收购目的

1

、改善国资公司的资产结构、强化国资经营职能。

国资公司为我市国资委全资控股子公司

,

肩负着我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重任

,

为了更好的优化国资

公司的资产结构

,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将我市重要国资企业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无偿划拨

给国资公司

,

更好的发挥起国资经营管理的职能

,

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2

、更好的发挥国资公司的资本运营能力、发挥政府投融资主体功能。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国资公司无偿受让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部国有股权

,

成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 大规模国有资产的注入将进一步提高国资公司的资本运营能力

,

进而借助国资公司的法人主体

充分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主体功能。

(

二

)

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黑猫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国资公司目前没有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黑猫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相关程序

(

一

)

日前

,

经景德镇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并下发景府办抄字

[2009]69

号文

,

同意将市国资委持有的市焦

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国有股权及权益无偿划拨给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

(

二

)2009

年

6

月

17

日

,

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股权变动事宜向景德镇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报备并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

(

三

)

日前

,

上述股权变更事宜的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本次上市公司收购的主要情况

(

一

)

本次上市公司收购主要情况

国资公司于日前收到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下发景府办抄字

[2009]69

号文

,

文中针对本次权益变动事宜做

出了相关指示

:

为优化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资产结构

,

增强资本运营能力

,

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融

资主题功能

,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将市国资委持有的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国有股权及权益

无偿划拨给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出资人

,

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管、人事管理、行业归口等关系维系现状

不变

,

其企业的独立法人财产权利维持不变。

请相关单位尽快办理资产划转手续和登记手续

,

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接到上述通知后立即开展本次国有股权划拨工作

,

并于近日完成本次国有股权划拨相关工商

登记手续。

(

二

)

权益变动主要内容

1

、权益变动当事人

转让方

: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受让方

: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

、转让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转让股份数量

:

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部国有股权

(100%

股权

)

3

、转让股份性质

:

限售流通股

4

、转让价款

:

无偿划转

5

、付款安排

:

因本次权益变动为政府行政无偿划转

,

故不存在付款安排事项。

6

、权益变动进展

:

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程序。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黑猫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国资公司持有黑猫股份的

0.85%

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

,

国资公司直接持有黑猫股份

0.85%

股权、间接持有黑猫股份

56.85%

股权。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的限制情况

国资公司本次受让的景焦集团全部国有股权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其中国资公司通过景焦集团所间接持有的黑猫股份

56.85%

股权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景焦集团于

2006

年

9

月

15

日在黑猫股份挂牌上市时承诺

: 1

、自黑猫股份股票上市之日起

,

其所持全部限售流通股三

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资金来源

景德镇市国资经营管理公司本次受让景焦集团全部国有股权为政府行政无偿划转

,

故不涉及收购资

金来源。

二、支付方式

景德镇市国资经营管理公司本次受让景焦集团全部国有股权为政府行政无偿划转

,

故不涉及支付方

式。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 国资公司目前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黑猫股份主营业务或对黑猫股份的主营业务做出重大

调整的计划。

二、国资公司目前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黑猫股份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

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

或运作黑猫股份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本次收购完成后

,

国资公司将不对黑猫股份现任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作出改选或调整。

四、 黑猫股份目前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阻碍被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收购景焦集

团控制权的条款

,

国资公司没有计划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在黑猫股份的公司章程中增加类似条款。

五、本次收购完成后

,

国资公司将对保持黑猫股份的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稳定性

,

不会对黑猫股份的现有

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

六、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国资公司暂无调整黑猫股份分红政策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黑猫股份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黑猫股份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景焦集团之

前已承诺保持黑猫股份在人员、财务、机构、业务、资产等方面的独立性

,

保证黑猫股份在采购、生产、销售

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独立于景焦集团和国资公司。

二、国资公司是否与黑猫股份存在同业竞争

目前国资公司和景焦集团及下属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与黑猫股份的业务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的

同业竞争。

景焦集团承诺

:

景焦集团及其所控制的企业将不从事与黑猫股份构成竞争的业务。 国资公司将继续

履行上述承诺。

三、国资公司是否与黑猫股份存在关联交易

国资公司控股子公司景焦集团为煤化工企业

,

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煤焦油为黑猫股份生产炭黑产品

的主要原材料

,

因此黑猫股份与景焦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存在一定的购买原料、销售产品及提供或接受劳

务等方面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其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

,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关措施

国资公司和景焦集团将尽量减少并规范景焦集团及其所属的关联企业与黑猫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

如果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发生

,

景焦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均会履行合法程序

,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保证不通

过关联交易损害黑猫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交易

2007

年

10

月

31

日

,

国资公司控股子公司景焦集团

(

原名景德镇市焦化煤气总厂

)

的下属子公司景德镇

开门子陶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黑猫股份就出售

20

万

/

吨年煤焦油处理装置达成《资产转让协议》

,

本次转

让金额为

4004

万元

,

转让程序按照关联交易相关规定严格执行

,

并由保荐机构及独立董事出具了相关独立

意见

,

转让价格公允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国资公司和景焦集团未有对黑猫股份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交易

国资公司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

,

未与黑猫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发生以下

重大交易

:

(

一

)

与黑猫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

(

二

)

对拟更换的黑猫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国资公司收购完成后不存在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更换的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事项以外

,

国资公司没有对黑猫股份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

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国资公司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没有买卖黑猫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国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前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没有

买卖黑猫股份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十节 财务资料

国资公司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见“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

近三年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

因本次股权划转为行政无偿划转

,

本次收购

按照相关规定豁免了《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规定提供的部分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

(

一

)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

,

到期未清偿

,

且处于持续状态

;

(

二

)

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

(

三

)

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

(

四

)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本报告书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

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 林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景府办抄字

[2009]69

号

(

二

)

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商营业执照

(

三

)

黑猫股份

: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焦化工业集团股权行政划拨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的置备地点

(

一

)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

二

)

深圳证券交易所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 林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表

: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西省景德镇市历尧

股票简称 黑猫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６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瓷都大道

９９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对境内

、

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持
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
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拥有境内

、

外
两个以上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
数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
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
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６３４５２９

股 持股比例
：

０．８５％

本次发生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１０９１９１５２

股 变动比例
：

５７．７０％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持续关
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
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备注
：

公司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的计划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备注
：

公司在前
６

个月未在二级市场上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
法

》

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

否
√

备注
：

公司未出现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第六条所规定的情形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
办法

》

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

否
√

备注
：

本次公司股份划转属行政划转
，

将豁免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第五十条中所要求的部分文件
。

是否已充分披露
资金来源

是
□

否
√

备注
：

本次公司股份划转属行政无偿划转
，

不涉及资金来源问题
。

是否披露后续计
划

是
□

否
√

备注
：

本次公司股份行政划转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无针对上
市公司股权的相关后续计划

。

是否聘请财务顾
问

是
□

否
√

备注
：

本次公司股份划转属行政划转
，

将豁免聘请财务顾问程序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备注
：

本次权益变动已获得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及市国资委审批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声明放弃行
使相关股份的表
决权

是
□

否
√

备注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公司不放弃行
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

填表说明

: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否”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

3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吴 林

日期: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B9

2009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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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6004 7 6� � � � �

证券简称
：

湘邮科技 编号
：

临
2009- 01 2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电话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湖南省委、省政府统一布置，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升位并网工程已于

2009

年

6

月

27

日

23

时至

6

月

28

日

4

时正式实施。 实施后，公司所在地长沙市的电信固定电话升至

8

位，区

号为

0731

，新号码在原固定电话号码前加

8

。

升位后的公司电话号码变更为：

董事会秘书：

0731-8899 8688

传真：

0731-8899 8686

证券投资部：

0731-8899 8858

传真：

0731-8899 8859

本公司地址及邮编维持不变。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600853� � � � � � � � �

证券简称
：

龙建股份 编号
：

临
2009- 024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报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2009

年

3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以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布了公司

2008

年年报。 现就公司

2008

年

年报第十章重要事项

"

报告期内公司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

中

"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

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路桥集团

"

）由于使用公司

办公场所的原因，

2008

年度公司向路桥集团分摊费用

3,146,346.18

元，同时由于公司对路桥集

团存在其它应付款（已在年报中披露），因此用上述费用冲减公司对路桥集团的欠款。此项业务

已构成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0932� � � � � � � � � �

证券简称
:

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 2009- 20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电话号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经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固定电话从

2009

年

6

月

28

日零时起

升至

8

位，长沙市升位方式为在电话号码前加数字

"8"

。 我公司原对外联系电话号码和传真号

码均需进行变更，具体为：

董事会秘书电话：

0731-2587058

变更为：

0731-82587058

证券事务代表电话：

0731-2565961

变更为：

0731-82565961

传真：

0731-4447112

变更为：

0731-84447112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9 日

证券简称
：

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

600030� � � � � � � � �

编号
：

临
2009- 01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上午在深圳

市圣廷苑酒店二楼多功能厅召开。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6

人，代表

2,713,183,694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0.92%

，此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北京市康博律

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王东明董事长主持。

一、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四项议案均全票通过，即：到会股东

2,713,183,694

股同意，占与会股东

代表股份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此议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

13

人组成。 会议采取候选人名单逐项表决的方式，选

举下列人员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

8

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东明、刘乐飞、张佑君、张极井、居伟民、杨华良、殷可、笪新亚。

独立董事（

4

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冯祖新、张宏久、李扬、李健。

（说明：独立董事候选人暂缺

1

名，相关人选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任职资格后，

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

2009

年

6

月

29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 （董事简历详见

2009

年

6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中，邬小蕙女士、吴幼光先生、万寿义先生、王彩俊先生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任期届满，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公司对他们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期望他们继续关注和支持公司的发展。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根据此议案，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

5

人组成，其中，非职工监事

3

人、职工监事

2

人。 会

议采取候选人名单逐项表决的方式，选举冯征、何德旭、郭昭当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

监事。此外，

2009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已选举杨振宇先生和雷勇先生

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

2009

年

6

月

29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 （监事简历详见

2009

年

6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中，卿虹女士、张耀先生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任期届满，不再继

续担任公司监事，公司对他们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期望他

们继续关注和支持公司的发展。

（三）《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根据此议案：

1

、同意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修订（具体修订条款详见

2009

年

6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2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章程》修订的相关手续，并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

况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的修订。

（四）《关于审议

<

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规程

>

的议案》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规程》与本次决议同日公示，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二、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康博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

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9 日

证券简称
：

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

600030� � � � � � �

编号
：

临
2009- 01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以专人送达

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在深圳市圣廷苑酒店三楼四季厅召开，应到

董事

12

人，实到董事

7

人，居伟民、张极井、刘乐飞、李扬、张宏久等

5

位董事未亲自出席会

议，其中，居伟民董事、张极井董事书面委托王东明董事长代行表决权，刘乐飞董事书面委托

杨华良董事代行表决权， 李扬独立董事、 张宏久独立董事书面委托李健独立董事代行表决

权。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数占董事总数的

100%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

事会由王东明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全体参加表决的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选举王东明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

（王东明先生简历详见

2009

年

6

月

13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 《证券时

报》。 ）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相关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其中第一位为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李扬、张宏久、王东明、杨华良

发展战略委员会：王东明、张佑君、张极井、殷可

审计委员会：李健、张宏久、冯祖新、居伟民、笪新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健、张宏久、冯祖新

风险管理委员会：笪新亚、居伟民、张极井、杨华良、刘乐飞

（上述委员简历详见

2009

年

6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聘任程博明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主持公司日常运营工作；聘任

德地立人先生、笪新亚先生、黄卫东先生、吴玉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倪军女士为公司

总会计师；聘任谭宁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委任郑京女士为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本次董事会未新聘其他高管。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9 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

、程博明先生，现年

47

岁

,

经济学博士。曾任金融时报社理论部负责人，北京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总经理兼任长城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中信证券襄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现

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主持公司日常运营工作。 此外，程博明先生还兼任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董事。

2

、德地立人先生，现年

56

岁

,

日本国籍

,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

中心硕士

(

主攻中国经济

)

。曾任日本大和证券公司：国际金融部中国业务负责人、美国公司投

资银行部副总裁、香港公司执行副总裁、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新加坡公司总裁；兼任：新加

坡投资银行协会副会长、印尼投资基金董事会主席、马来西亚投资基金董事、大和新加坡期

货公司董事长等。

2002

年

6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投资银行业务、股票及债券的销

售交易业务。 此外，德地立人先生还兼任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3

、笪新亚先生，现年

53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北京标准股份咨询公司副总经理，中

信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负责风险控制业务。 此外，笪新亚先生

还担任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4

、黄卫东先生，现年

41

岁

,

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信证券：债券部总经理、资产管理部

总经理、资金运营部总经理、金融产品开发小组组长、公司襄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

负责资产

管理业务。 此外，黄卫东先生还兼任金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

5

、吴玉明先生，现年

42

岁

,

经济学博士。 曾任君安证券天津营业部副总经理，中信证券：

天津管理总部常务副总经理、天津管理总部总经理、公司襄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经纪

业务。 此外，吴玉明先生还兼任中证期货有限公司董事长、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6

、倪军女士，现年

53

岁

,

货币金融学硕士

,

高级会计师。 曾任中信兴业公司财务处副处

长、中信证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负责资金运营业务。

此外，倪军女士还兼任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7

、谭宁先生，现年

49

岁，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中信集团人事教育处副处长、中信证券人

力资源部总经理、天津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公司襄理、武汉营业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总经理办公室及董事会办公室行政负责人、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8

、郑京女士，现年

36

岁，本科学历。 曾任中信证券研究咨询部项目助理、综合管理部经

理、董事会办公室经理。 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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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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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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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以专人送达

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在深圳圣廷苑酒店三楼四季厅召开，应到监

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 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冯征先生主持，有效表决数占监事总数的

100%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参加表决的监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冯征先

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冯征先生简历详见

2009

年

6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09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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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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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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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林映玲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信。

林映玲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在公司尚未聘任证券事务代表之前，将由公司董事会秘书曹承锋先生代行证券事务代表职责，

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衷心感谢林映玲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30 日


